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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上午采用通讯

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以传真或送达的方式发出。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应到

１３

人，实到

１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为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资产负债管理水平和资金运营效率，同意公司注册并发行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２４０

亿元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具体内容如下：

（一）批准公司可根据经营情况于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按下列条件向主管机构

申请注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

１

、在中国境内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本金待偿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４０

亿元；

２

、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人；

３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补充运营资金。

（二）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取得主管机构批准后的二十四个月内，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

定公司发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品种、具体条款、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包括在前述

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金额及发行次数，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按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等。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１

、现行章程第五条

原条款：

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２

修改为：

公司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１

号

Ｂ

座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８

２

、现行章程第六条

原条款：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

，

４１２

，

０８５

，

４５７

元。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３

、现行章程第十二条

原条款：

公司的经营宗旨：保障相关社会公共利益，诚信经营、规范治理，高质量、高效率地从事电力生

产经营，为社会提供清洁能源，为股东创造合理投资回报。

修改为：

公司的经营宗旨：诚实守信，规范透明，高质量、高效率地从事电力生产经营，保障相关社会公

共利益，为社会提供清洁能源，为股东创造合理投资回报，为员工提供发展空间。

４

、现行章程第十三条

原条款：

公司的发展目标：通过收购三峡工程陆续投产的发电机组和其他发电资产，逐步形成以电力生

产经营为主业的现代化大型清洁能源公司。

修改为：

公司的发展目标：以大型水电运营为主要业务，通过开发经营和投资并购优质发电资产，逐步

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型清洁能源公司。

５

、现行章程第十九条

原条款：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９

，

４１２

，

０８５

，

４５７

股，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５５３

，

０００

万股。

成立时各发起人持有的股份数额及其占成立时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比例如下：

发起人名称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４９４

，

９３５．００ ８９．５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５９０．００ ３．０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１６

，

５９０．００ ３．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１６

，

５９０．００ ３．０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５３０．００ １．０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２

，

７６５．００ ０．５

合 计

５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修改为：

公司经批准发行的普通股总数为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立时向发起人发行

５５３

，

０００

万股。

成立时各发起人持有的股份数额及其占成立时公司发行普通股总数的比例如下：

发起人名称 股份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

）

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

４９４

，

９３５．００ ８９．５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

，

５９０．００ ３．０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１６

，

５９０．００ ３．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１６

，

５９０．００ ３．０

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５３０．００ １．０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２

，

７６５．００ ０．５

合 计

５５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前述两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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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根据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现将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议）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４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４

、会议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

二、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有关事项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改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办法

１

、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

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

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股东可

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并留下联系电话，以便联系。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逾期不予

受理。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２１

层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

４

、联系方法：

联 系 人：马明

电 话：

０１０－５８６８８９００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６８８８９８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４０

５

、其他事项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特此通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样本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日

附件：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决 议 案

表决意向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发行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有关事项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

＜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项

决议案， 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

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

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东风汽车 编号：临２０１０———００４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主营产品产销数据如下：

单位：辆

／

台

产品类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

）

本月

数量

去年

同期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增减

（

％

）

汽车总计

２００８４ ５２３３ ２００８４ ５２３３ ２８３．８０％ ２００３２ ７８５８ ２００３２ ７８５８ １５４．９２％

其中：轻型车

１３７０３ ３４６９ １３７０３ ３４６９ ２９５．０１％ １２７４０ ５６０１ １２７４０ ５６０１ １２７．４６％

ＳＵＶ

、

ＭＰＶ

与

皮卡

６３８１ １７６４ ６３８１ １７６４ ２６１．７３％ ７２９２ ２２５７ ７２９２ ２２５７ ２２３．０８％

发动机总计

１７４４８ ５７０１ １７４４８ ５７０１ ２０６．０５％ １７８４１ ６４７０ １７８４１ ６４７０ １７５．７５％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002172�����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0-06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0

年

2

月

10

日接到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

澳洋集团

"

）通知，澳洋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64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4.71%

）质押给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永乐路支行，为澳洋集团

在该行的信贷融资计划提供担保。

澳洋集团于

2010

年

2

月

9

日按有关规定将上述

1,064

万股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0

年

2

月

9

日。

截至信息披露日， 澳洋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量为

1,064

万股。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5

201 0

年
2

月
1 1

日星期四

股票代码：０００６９０ 股票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０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 � �上市公司的名称：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宝新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名称：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梅县华侨城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通讯地址：广东梅县华侨城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特发表如下声明：

一、编写本报告书的法律依据：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新能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

增加或减少其在宝新能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在宝新能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生效条件：不适用。

一、信息义务披露人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东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法定代表人：叶华能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捌佰万元

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１４２１２０００６６６

公司税务登记号码：

４４１４２１１９６３７９１８９

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１９６３７９１８－９

企业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茶叶、水果种植；纺织服装、皮手套、皮饰品、工艺美术品制造；精制茶加工；茶叶、服

装、工艺美术品销售；风景名胜区管理，洗涤服务。

经营期限：无

主要股东：叶华能（

９０％

）、叶耀荣（

１０％

）

通讯方式：广东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一）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丽华集团”）的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任职情况

叶华能 无 男 中国 中国

／

董事局主席

温惠 无 女 中国 中国

／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叶祖根 无 男 中国 中国

／

董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无。

二、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少在宝新能源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目的是公司自身经营需要。

自本报告书签署日起，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意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少在宝新能源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三、权益变动方式

（一）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共计持有宝新能源股份

３５５

，

４６４

，

８２８

股，占宝新能源

总股份的

３０．８８％

。

（二）股份变动情况表

变动时

间

减持前股份情况 减持数量 减持后股份情况

交易

方式

公告日期 备注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２００７．０

９．１８

２７９

，

２３５

，

９４４ ３７．７０ ６

，

７０８

，

０２８ ０．９１ ２７２

，

５２７

，

９１６ ３６．７９

集中

竞价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

告

２００８．０

４．２９

４０８

，

７９１

，

８７４ ３６．２６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４ ４０３

，

７９１

，

８７４ ３５．８２

集中

竞价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

告

注

１

、

注

２

２００８．０

６．２３

４０３

，

７９１

，

８７４ ３５．８２ １０

，

６４８

，

２９４ ０．９４ ３９３

，

１４３

，

５８０ ３４．８７

集中

竞价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

告

２００９．０

１．１５

３９３

，

１４３

，

５８０ ３４．８７ ７

，

２４７

，

４４２ ０．６４ ３８５

，

８９６

，

１３８ ３４．２３

集中

竞价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公

告

２００９．０

３．２０

３８５

，

８９６

，

１３８ ３４．２３ １０

，

１４５

，

６５５ ０．９０ ３７５

，

７５０

，

４８３ ３３．３３

集中

竞价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

告

２００９．０

５．２２

３７５

，

７５０

，

４８３ ３３．３３ １０

，

１４５

，

６５５ ０．９０ ３６５

，

６０４

，

８２８ ３２．４３

集中

竞价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

告

２０１０．０

２．０５

３６５

，

６０４

，

８２８ ３１．７６ １０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８８ ３５５

，

４６４

，

８２８ ３０．８８％

集中

竞价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

告

注

３

注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公司实施股票期权的第一次行权，共计增加股份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总股本由

７４０

，

７３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７５１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

注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决议通过，并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按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和每

１０

股

送

２

股的方案向全体股东转、送股本

３７５

，

７６５

，

０００

股，总股本由

７５１

，

５３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

，

１２７

，

２９５

，

０００

股。

注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公司实施股票期权的第二次行权， 共计增加股份

２３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 总股本由

１

，

１２７

，

２９５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１

，

１５１

，

０７５

，

０００

股。

四、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交易时间

减持前股份情况

减持数量

（股）

价格区间

（元

／

股）

减持后股份情况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２０１０．０２．０５

３６５

，

６０４

，

８２８

３１．７６ １０

，

１４０

，

０００ １０．６３－１１．０２

３５５

，

４６４

，

８２８

３０．８８％

五、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历次减持的公告文件。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梅州

股票简称 宝新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９０

信息披露义务

人名称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梅州

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７９

，

２３５

，

９４４

持股比例：

３７．７０％

本次权益变动

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后持有数量：

３５５

，

４６４

，

８２８

变动后持有比例：

３０．８８％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

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

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

明：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

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

准

不适用

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华能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A /H）：000063/763�����证券简称(A /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201027�

债券代码：115003��������������债券简称：中兴债 1������������������������������

权证代码：031006��������������权证简称：中兴 ZX C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兴 ZX C 1” 认股权证行权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根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

"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已于

2010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起开

始行权，行权的截止时点为

2010

年

2

月

12

日

15

时整，

"

中兴

ZXC1"

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2010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已于

2010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起终止交易，于

201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

15

时后终止上

市。 本公司特提请投资者关注

"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行权的有关事项。

一、基本风险提示

1."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自

2008

年

2

月

22

日起，至

2010

年

2

月

21

日止。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权证存续期满前

5

个交易日，权证终止交易。

"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2010

年

2

月

5

日（星期五），从

2010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起

终止交易，中兴通讯

A

股股票（股票代码：

000063

）、中兴债

1

（债券代码：

115003

）仍正常交易，但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除外。

3."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权证存续期的最后

10

个交易日，即

2010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

至

201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之间的交易日（包括首尾两日），其中

2010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至

201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为不可交易的行权期（包括首尾两日）。

投资者行权的截止时点为

2010

年

2

月

12

日

15

时整，过时再申请行权无效。

4."

中兴

ZXC1"

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认股权证行权价格为

42.394

元

/

股， 调整后的行权比例为

1:

0.922

，即投资者每持有

1

份

"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有权在行权期内购买

0.922

股中兴通讯

A

股股票。

二、行权操作要点（不同的券商交易系统界面会略有不同）

1．

申报指令

投资者依据券商技术系统的提示，发出认股权证的行权指令，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证券代码：

031006

（权证简称：中兴

ZXC1

）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申报的权证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

42.394

元（行权价格）

投资者当日买进的权证，当日可以行权；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行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

以撤销。

2．

投资者须在申报前确认的事项

在发出行权指令前， 认股权证投资者应当确认其申报行权的认股权证份数不大于其证券账户中可

动用的认股权证份数，且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否则，该行权指令作废，投资者需另行申报行权。

3．

行权后资金、权证的扣减及标的证券的取得

接到投资者发出的认股权证的行权指令之后，券商扣减投资者账户中的权证可用数量，扣减权证数

量等于有效行权委托数量。此外券商还需扣减投资者行权所需资金额（含行权手续费），行权所需资金计

算公式为：行权所需资金

=

申请行权数量

×

行权价格（

42.394

元）

×

行权比例（

0.922

）

+

申请行权数量

×

行权

比例

(0.922)×

标的证券面值

(1

元

)×

手续费

行权成功，投资者将于

T+1

日交收后收到行权所得的标的证券，行权应得的标的证券于

T+1

日可以

交易。 投资者证券账户的标的证券增加数量

=

认股权证有效行权委托数量

×

行权比例。

4．

其他

按照

"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行权比例计算的标的证券，不足

1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

认股权证投资者应当确认其账户中有足够的资金，并请投资者及时查看其行权结果，确认行权是否

成功。

在

"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间的前

5

个交易日，即

2010

年

2

月

1

日至

2010

年

2

月

5

日之间

的交易日（包括首尾两日），

"

中兴

ZXC1 "

认股权证正常交易。

2010

年

2

月

5

日为

"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从

2010

年

2

月

8

日

(

包括当日

)

起

"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终止交易。

三、咨询机构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系部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兴通讯大厦

A

座

6

楼

联系人：张琴

电话：

0755-26770282 0755-26770285

传真：

0755-26770286

四、特殊提示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2010

年节假日休市安排的通知》，

2010

年

2

月

13

日（星期六）至

2

月

19

日（星期五）为春节假日休市，

2

月

20

日（星期六）、

2

月

21

日（星期日）为周末休市，

2

月

22

日（星期一）起

照常开市。 因此

"

中兴

ZX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

2010

年

2

月

1

日（星期一）至

2010

年

2

月

12

日（星期

五）之间的交易日（包括首尾两日），其中

2010

年

2

月

8

日（星期一）至

2010

年

2

月

12

日（星期五）为不

可交易的行权期（包括首尾两日）。 未在行权终止日（

2010

年

2

月

12

日）

15

时前行权的

"

中兴

ZXC1"

认股

权证将予以注销。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０９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１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５４

，

３７１

，

１０３．０９ ８３５

，

５４６

，

６０５．４２ ２．２５％

营业利润

１０５

，

２５３

，

７９２．８２ ２０２

，

５１１

，

２５１．０３ －４８．０３％

利润总额

１０６

，

８７８

，

９１２．０６ １９６

，

９４７

，

７１９．８１ －４５．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０

，

６２０

，

７４６．３８ １６６

，

０８９

，

７４８．５８ －４５．４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５ ０．４６ －４５．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９．３０％ １８．８２％ －９．５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末

２００８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４９７

，

４８９

，

２１６．００ １

，

３４９

，

８４７

，

７０６．８６ １０．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０１４

，

１１９

，

９３３．１３ ９５６

，

４４６

，

５８３．７３ ６．０３％

股本

３５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２．８３ ２．６７ ５．９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公司报告期内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 营业总收入

８５４３７．１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２５％

，主

要是销售量较上年增加所致。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降低

４８．０３％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降低

４５．７３％

，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降低

４５．４４％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主导产品价格大幅降低所致。

２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９４％

，主要是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３

、公司报告年度按加权平均法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较上年降低

９．５２％

，主要是本年度公司利润减少

所致。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０９ 证券简称：兴化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２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投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２５

万吨

／

年硝酸铵、

６

万吨

／

年浓硝酸的技扩改项目”，包括

２７

万吨

／

年稀硝

酸装置、

６

万吨

／

年浓硝酸装置和

２５

万吨

／

年硝酸铵装置。

其中稀硝酸装置（

Ⅰ

期）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正式并入生产系统，稀硝酸装置（

Ⅱ

期）

１７

万吨

／

年装置经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改为

２７

万吨

／

年稀硝酸装置（详情分别见巨潮资讯网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关于募

投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及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

日《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额度的公告》）。

稀硝酸工程（

Ⅱ

期）

２７

万吨

／

年装置和

６

万吨

／

年浓硝酸装置经过一段时间调试运行，目前试生产情况

稳定，主要运行数据达到设计指标。

２５

万吨

／

年硝酸铵装置因将产品方案由普通硝酸铵改为既可生产普通硝酸铵又可生产多孔硝酸铵，

建设工期适当延后，目前各项工作进入扫尾阶段，预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份达到试生产条件。

特此公告。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日

股票简称：罗平锌电 股票代码：002114 �����公告编号：2010-06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2

月

10

日上午

9

：

00

。

（

2

）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罗平县长家湾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

（

3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

（

4

）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克昌先生。

（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本次大会聘请了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李军、张毅两位律师到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2

、会议出席情况

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截止日

2010

年

2

月

8

日，共登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理

人为

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6,608,5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8385.2

万股的

63.43%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的议案

委员会召集人：许克昌

委员：杨建兴、尹晓冰

该委员会任期与公司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

116,608,50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2

、关于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的预案

委员会召集人：纳鹏杰

委员：尹晓冰 杨建兴

该委员会任期与公司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

116,608,50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3

、关于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的预案

委员会召集人：尹晓冰

委员：杨海峰、许克昌

该委员会任期与公司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

116,608,50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4

、关于董事会下设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预案

委员会召集人：杨海峰

委员：纳鹏杰、喻永贤

该委员会任期与公司董事会任期一致。

同意

116,608,50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5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参照其他上市公司所给予独立董事津贴的标准，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为每位独立董

事每年发放津贴人民币

50000

元

(

含税

)

，自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起按月发放。

同意

116,608,50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此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表决方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李军、 张毅两位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100��������证券简称：TC L 集团 公告编号：2010-005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主要产品 2010 年 1 月份销量数据

的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本公司主要产品

2010

年

1

月份的销量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份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份

增减（

％

）

多媒体电子

ＬＣＤ

电视

１

，

０７３

，

３９３ ５５７

，

９８４ ９２．３７％

ＣＲＴ

电视

７３３

，

１７６ ５５７

，

３４３ ３１．５５％

ＡＶ

产品

１

，

１５５

，

１００ ９２９

，

５００ ２４．２７％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２

，

０７６

，

４０７ ７４２

，

２８９ １７９．７３％

家电

空调

１８７

，

００４ ４３

，

２５１ ３３２．３７％

冰箱

４０

，

３５２ ２５

，

６９５ ５７．０４％

洗衣机

７５

，

３０６ ３１

，

３５６ １４０．１６％

本公司主要产业

2008

年经审计的销售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多媒体电子产业

61.37％

，移动

通讯产业

10.77％

，家电产业

9.52％

。

特此公告。

TC 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0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0913����证券简称：钱江摩托 公告编号：2010 临 -007

关于锦屏厂区售后服务零配件仓库

发生火灾及股票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

月

10

日凌晨

2

时，本公司锦屏厂区售后服务零配件仓库发生火灾，经抢救

及时扑灭。 据初步统计，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2,000

余平方米，无人员伤亡。 此次

火灾涉及的厂房在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 但此次火灾涉及的售后服务零配件不

在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正常，火灾原因和损失情况正在

调查之中。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波动，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2

月

10

日

起停牌，待公司对火灾损失情况进行评估并披露相关信息后复牌，公司特提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2 月 11 日


